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3 0770 2013 07·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71

Finance ＆ Accounting

“拉磨”战马的管理启示

袁河广

从前，有一个国家，连一匹战马都

没有。国王非常忧虑，脑海中幻想着邻

国强大的兵马有一天攻打到本国的时候，

将无法应付，于是他下决心重金购买骏

马。不久，买来了五百匹高大的骏马，国

王见了，心中非常欢喜，下令叫人加以训

练。当五百匹马被训练得能够冲锋陷阵

的时候，邻国对他的态度改变了，建立邦

交，互派使节，表现得非常和气。国王以

为高枕无忧了。

这样和平的日子过了几年之后，国

王看到五百匹马的经费负担 颇为巨大，

心中又忧虑起来。忽然，他灵机一动，欢

喜雀跃地说道 ：“何不让这些马从事生

产呢？这样不就能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

了吗？” 于是，他下令将这五百匹马牵到

磨房去磨米。

不久，邻国突然进兵侵入他的国境，

他立即下令调用那五百匹马，准备应战。

国王领着五百骑兵，浩浩荡荡向战场出

发，一路上，国王骄 傲地想着 ：“ 大 胆

的敌人啊！我有这么多强壮的兵马，难道

会畏惧你们的侵略！你们也不睁开眼看

看我那肥硕的马，你们简直是来找死的，

让我们的军队，杀得你们片甲不留！”到

了战场，两军交锋，展开激烈的战斗，国

王的五百匹马虽然很壮硕，但平常都习

惯了旋转拉磨，此时和敌军交战，不断

地旋转着，骑在马上的兵将，一着急，提

鞭用力地抽打，抽打越快，马旋转得也

越快。敌军见状大喜，遂驱军直入，横

杀直刺，把那国王的兵马杀得落花流水，

全军覆没。 

启示：战马不是用来磨米的，磨米

的马也不能用来打仗。 

现实的情景常常是 ：人才的重要无

人不晓，但真正做到尊重人才、量才而

用，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企业招揽人

才，首先要爱护人才，绝对不能今日用得

着就另眼相看，明日用不着就弃之如敝

履。许多领导用了很大的精力，费了很长

时间来培养人才。然而有些领导者却往

往忽略了人才的合理使用，没有将下属安

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造成了人才的浪费。 

一个企业犹如一盘棋局，每个员工

犹如棋盘上的棋子，怎么合理摆布这些

棋子，就是领导者用人艺术的展现。 

因此，领导者要树立“适才适所，用

当其位”的人才观。首先，用才必须发挥

其专长，即把有技术专长的人才放在技

术岗位上 ；把有组织才能的人才放到管

理岗位上 ；把善于应变又有经商才能的

人才放到销售岗位上 ；把技术熟练但文

化程度低的人放到生产第一线上。做到

用人所长、用人所愿、专才专用、偏才偏

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实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其次，用才不可忽视其气 质

和兴趣，在安排人才的工作岗位时，不

仅要考虑人才的专长，还要考虑他们的

气质类型和兴趣特征，尽可能地安排他

们到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去。 

为了合理地使用人才，有人提出了

“能级原则”，就是按照人们才能的不同

层次，实行定位、定级管理的原则。根

据能级原则，开辟多种走向人才的通道，

并在这些不同的通道上设不同的台阶。

同时，按照不同行业的不同台阶，授予不

同的职权、赋予不同的荣誉、给予不同的

利益。使人们的职、权、利基本上与其

能效、能级相吻合。使其谋其政、尽其

责、得其利，充分发挥才能。如果不分

能级，一律对待，势必搞绝对平均主义，

不是小才大用，就是大才小用，甚至正才

歪用，造成人才能量的浪费。 

（摘自《管理学文摘》）

大病险理赔给付方式

吴 辉

大病的理赔保险金给 付方式有两

种，一种是提前给付，一种是额外给付。

若是提前给付，就是有钱治病 ；若是额

外给付，就是事后报销，可以弥补经济

损失。这两种方式关系到理赔时保险金

的给付方式。一般而言，提供被保险人

病历、诊断证明以及出院等 证明文件，

就可以赔付保险金，而不需要考虑实际

的医疗花销，这叫提前给付。现 在市面

上，大部分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都是提前

给付型。这种理赔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人寿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是提

前给付，一般要确诊 30 天后还生存，才

能赔偿 ；如果是提前给付，医院确诊时

就给付。意义在于赔偿快，可以及时拿

钱治疗。

保险专家表示，提前给付的重疾险

一般是附在主险下面，以附加险形式出

现，主险一般为两全型寿险或终身分红

型寿险。而所谓提前给付，是指当发生

条款所列的重疾风险后，将主寿险的身

故保额“提前”给付，同时主险的保额相

应减少。比如主险的保 额为 30 万元（发

生身故或满期时赔付 30 万元），附加提

前给付重疾险 10 万元，那么，如果发生

重疾，就是赔付 10 万元，同时寿险保额

降低为 20 万元。如果没有发生重疾而身

故，则按寿险保额的 30 万元赔付。至于

额外给付，则是重疾赔付时，不涉及身

故或满期金，是独立的重疾保额。同样

是 30 万元的身故保额，如果重疾理赔 30

万元后，身故或满期金 依旧为 30 万元，

仅终止重疾这部分的合同，其余责任继

续有效。提前给付和额外给付的区别在

于 ：提前给付时，主险保额要等额扣除，

而额外给付则不影响主险保额。需要注

意的是，额外给付方式的保费稍高于提

前给付。一般来说，额外给付型的重疾

险，条款里都会有这么一条 ：被保险人

在确诊重疾后 30 天 后还生存，本 公司

赔付重疾保险金。也就是说，它不是确

诊即赔的，而是要在确诊后生存满一定

期限后才会赔付，而且身故是不赔付保

额的，最多返还已缴保费。

（摘自腾讯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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